
- 136 - 

卢氏县林业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

室(单

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目的、主要内

容、被检查对象、时间期限等内容。根据采集、出售、收

购、加工、利用、运输、贮藏野生植物的场所或者工具的实

际情况，采取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年度检查

等检查方式。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10日 

 

　 

　 

现场

检查 

2.检查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

深入一线进行现场检查，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10日  

督促

整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并及时

上报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10日  

持续

监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

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1 

对采集、出

售、收购、

加工、利

用、运输、

贮藏野生植

物的场所或

者工具的检

查 

《河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2007年 3月 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7年 3月 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68号公布 自 2007

年 7月 1日起施行）第十九条：“ 野

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对采集、

出售、收购、加工、利用、运输、贮藏

野生植物的场所或者工具进行检查，有

权暂扣来源不明的野生植物。 被检查

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如实提供

相关资料。”  

第五条：“县级以上林业、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野生植物行政主

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野生植物的

保护工作，其管理野生植物物种的分工

按照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执

行。  

县级以上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分

工负责有关的野生植物保护工作。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资源林

政管理

股 

  

不收费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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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

室(单

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目的、主要内容、

被检查对象、时间期限等内容。根据运输、携带省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和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

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实际情况，采取抽查、

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年度检查等检查方式。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10日 

 

　 

　 

现场

检查 

2.检查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

入一线进行现场检查，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10日  

督促

整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并及时上

报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10日  

持续

监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

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资 源 林

政 管 理

股 

 　 

2 

对运输、携

带省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和

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

有重要经济

价值、科学

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

物及其产品

的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河南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三

条：“运输、携带省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产品和国家保护的有益的

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出县境

的，应当持县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的运输许可证；出省境

的，应当持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运输许可证。 

铁路、交通、民航、邮政等承

运单位和个人应当凭证运输和携带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商检、海关等

部门和木材检查站，应当对运输、

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进行

检查。对违法运输、携带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的，应当及时移交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资源林

政管理

股 

  

不收费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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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

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

室(单

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及

依据 

制定方

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

目的、主要内容、被检查对象、时间期限等

内容。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抽查、突查、专

项检查、交叉检查、年度检查等检查方式。 

林木种苗

管理站 
 

现场检

查 

2.检查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到被检查

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线进行现场检查，形

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林木种苗

管理站 
 

督促整

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

期整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

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林木种苗

管理站 
 

持续监

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

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

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林木种苗

管理站 
 

 

3 

对种子

生产、

经营、

贮运场

所、查

阅、复

印、摘

录当事

人有关

的合

同、发

票、账

簿、出

入库凭

证、货

运单、

检验检

疫结果

的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河

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第二十二条：“农业、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及其种子管理机构的执法人员依法

查处种子生产、经营违法行为时，应当出示行

政执法证件，可以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

现场检查，包括对种子生产、经营、贮运场所

实施现场检查；可以查阅、复印、摘录当事人

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出入库凭证、货运

单、检验检疫结果、标签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经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

对涉嫌违法生产、经营、调运的种子先行登记

保存，但必须在七日内作出相应处理。”第三

条：“县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

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

作。其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种子管理

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

任。 

林木种苗

管理站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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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

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

室(单

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目的、主要内容、被

检查对象、时间期限等内容。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抽查、突查、

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年度检查等检查方式。 

林木种苗

管理站 
  

现场

检查 

2.检查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

一线进行现场检查，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林木种苗

管理站 
  

督促

整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并及时上报

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林木种苗

管理站 
 

持续

监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

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林木种苗

管理站 
 

4 

对调

运的

林木

种子

的质

量检

验证

明的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办法经（河南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

十三条：“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设立的木材检查站应当查验调

运的林木种子的质量检验证

明，没有合格证明的，及时交

由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

理。”第三条：“县级以上农

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

林木种子工作。其所属的种子

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种子管理工

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林木种苗

管理站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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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

室(单

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目的、主要内容、

被检查对象、时间期限等内容。根据在防火紧要期内因特殊情

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单位的防火安全措施等内容的实际情况，采

取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年度检查等检查方式。 

森 林 防

火 办 公

室 

10日 

 

　 

　 

现场

检查 

2.检查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

入一线进行现场检查，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森 林 防

火 办 公

室 

10日  

督促

整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并及时上

报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森 林 防

火 办 公

室 

10日  

持续

监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

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森 林 防

火 办 公

室 

 　 

5 

对在防火紧

要期内因特

殊情况确需

野外用火的

单位的防火

安全措施等

内容的检查 

《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河

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 24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

十四条：“ 森林防火紧要期内，禁

止在林区及其边缘一百米范围内野

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

的，必须提交包括用火目的、地

点、面积以及防火安全措施等内容

的用火申请，报县级人民政府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批准。审批单位接到

用火申请后，应当实地核查用火单

位的防火安全措施是否完善、严

密，对符合规定的予以批准，并进

行指导。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森林防火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做好有关的森林防火

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森 林 防

火 办 公

室 

  

不收费 


